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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目的

本法第1條：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

以全民監督為立法目的，即透過民眾查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了解
公職人員之操守、清廉及誠實度，進而增加對政府施政之信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1年度簡字第778號判決）

最低限度係要求擔任特定職務之公職人員，其個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
之財務狀況可供公眾檢驗，進而促進人民對政府施政廉能之信賴。

（最高行政法院96年度判字第856號判決）



‧法定義務

‧有裁罰規定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12條第3項：申報義務人無正

當理由逾期申報或故意申報不實者：處新臺幣6萬元以上

120萬元以下罰鍰。

‧罰鍰裁處權時效為5年。

正確申報財產之重要性



◦ 申報人於以前年度同意一次性授權服務之應申報職務定期申報人員--申報人毋須再自

行辦理授權作業，由受理申報機關協助完成授權申請。

◦ 申報人於110年度始同意一次性授權服務定期申報人員--由申報人以自然人憑證完成

線上授權，及配偶以線上或紙本完成授權後，始提供未成年子女財產資料。

◦ 授權期間：9月5日至10月5日止

◦ 申報人及配偶各別授權成功後，系統將分別寄送授權成功確認郵件；相關授權狀況亦

可至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網查詢。為正確協助各申報人完成本（110）年授權作

業，請申報人於110年9月20日至同年月30日確認授權狀況（含各授權人基本資料及授

權人數），倘有錯誤或遺漏請洽本處承辦人協助，俾利確保各申報人權益。

授權作業



授權作業

◦ 往後年度若申報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基本資料有變更時，申報人應以書面主

動通知受理申報機關並配合辦理相關手續。

◦ 已同意一次性授權服務者，若以後年度申報人或配偶不同意授權服務者，申報

人或配偶應於該年度授權期間截止前（約每年10月5日）以書面主動告知受理財

產申報機關（構）。以後年度申報人不同意授權服務者，亦不提供配偶及未成

年子女之授權服務；申報人之配偶不同意授權者，申報人應主動告知，以符合

相關法律義務。

◦ 已完成授權作業之申報人，自12月5日即可使用自然人憑證下載11月1日當日財

產資料，並於110年12月31日前完成申報作業。



如何進入並安裝申報軟體

◦網路搜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系統」並進
入系統。
https://pdis.moj.gov.tw/U100/U101-
1.aspx

◦安裝軟體 （安裝作業須以「系統管理者權
限」進行）

◦「申報人使用手冊下載」

◦「申報結果查詢」及「財產資料授權查詢」

https://pdis.moj.gov.tw/U100/U101-1.aspx
file:///C:/Users/244920/Desktop/0911財申說明會資料/財申系統說明及操作手冊（申報人版）.pdf


授權操作說明



授權操作說明



授權操作說明



授權操作說明



授權操作說明



授權操作說明

申報人於110年9月20日至同年月30日前確認授權狀況

（含各授權人基本資料及授權人數），倘有錯誤或遺漏

請洽本處承辦人協助，俾利確保各申報人權益。



如何辦理財產申報

◦「申報人使用手冊下載」

◦申報類別、期間及申報日

◦應申報標的

◦申報作業提醒事項

file:///C:/Users/244920/Desktop/0911財申說明會資料/財申系統說明及操作手冊（申報人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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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報人申報後，於政

風單位公開抽籤前隨

時可更正申報，政風

單位辦理實質審核時，

將以申報人該年度最

後一份上傳之申報資

料為審核基準。

 務必將申報資料更正

至正確，以免申報不

實而遭裁罰。



申報人於該年度之申報資料上傳後，財產資

料需補正、更正者，請選擇「更正申報作業」

辦理。

如需修正申報日(財產申報基準日)、申報類

別者，則須選擇「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

無法透過更正申報作業辦理。



110年8月1日就到職之申報人授權及申報流程

步驟二：請於9/5-10/5前，以自然人憑證
完成線上授權

步驟一：請於11/1前，先完成財產申報並
上傳財產申報表

步驟三：請於12/5之後，登入財產申報系
統，下載11月1日財產資料進行申報，檢
視、核對無誤後，點選就（到）職申報，

上傳財產申報表

授權法
務部查
調資料

將正確
財產資
料上傳

避免逾
期申報

以上每一步驟均須完成，缺一不可！





以要保人為認定標準：即「要保人」為申報人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者，均應申報。

保險費部分：不論為一次交付、分期交付、已繳金額多寡，均應申報。

保險契約效力部分：保險契約仍在有效期內，無論已繳費期滿、展期定期、減額繳清
或已領回生存給付者，均應申報；因停效保單仍可於一定期間申請恢復效力，於申報
日已停效但未失效者，亦應申報。

祝壽保險金：保險契約具有被保險人如屆滿一定年齡之保單週年日仍生存者，保險公
司即應給付祝壽保險金之契約條款，係具有生存保險金之特性而屬儲蓄型壽險，應依
法申報。

不同保單號碼：同一保險公司同一保險名稱，屬不同保單號碼，應逐筆臚列。（105.3.
22/10505003550)

110年3月8日修正生效，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表填表說明部分規定，增列保險應申報保險
公司、保險名稱、保單號碼、要保人、保險契約類型、保險金額、契約始日、契約終
日、外幣幣別、累積已繳保險費外幣總額、累積已繳保險費折合新臺幣總額。建議申
報人利用授權資料或保險契約內容或向投保公司取得應申報內容資訊後填寫。

申報提醒事項（1）-保險應如何申報？



填寫備註欄注意事項

1.預售屋：若已付款者，縱房屋尚未過戶，仍應填寫於「備註」欄內。

2.申報人如與配偶有（1）離婚訴訟；（2）分居；（3）感情不睦；（4）家暴令；
（5）禁制令等事實上無法申報配偶財產之情形，於申報時即應在「備註」欄

內予以註明，如抽到實質審查時，再行提出具體事證加以證明。

3.離婚後未取得子女監護權或未成年子女已結婚等，於申報時即應在「備註」欄

內予以註明。

4.倘係他人借用公職人員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名義購置或存放之財產，應於

各財產欄位申報（併入該財產項目之申報認定標準額度），並於備註欄註明實

際使用狀況。

申報提醒事項（2）



常見申報錯誤態樣

1. 誤以為申報日即交件日，導致財產有所出入。

2. 將數筆不動產面積及持分合併申報。

3. 漏報共同使用部分、附屬設施

4. 誤認繼承或贈與之不動產毋庸申報。

5. 漏報親友以其名義購入之汽車

6. 漏報大型重型機車

8. 僅申報財產概數。

9. 以未補登之存簿資料申報。

10. 存單遺失(忘)致漏報。

11. 漏報久未使用帳戶、自動扣款帳戶、優惠存款。

12. 誤以為每筆債權、債務須達100萬元以上者始需申報。

13. 漏未申報保單借款債務。如曾向保險公司申辦保單借款，務必向該保險公司查詢申報日之實際
借款餘額。

14. 同意他人以申報人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名義登記不動產、存款、投資或買賣股票等，誤
以為非實際所有人，而未申報。



其他事項提醒

◦ 申報人若職務異動，務請機關填報異動通知，俾利即時正確通知申報人完成申報。

◦ 配偶若使用紙本授權者，煩請於配偶簽章後盡速送交本處財產申報科，俾利如期上傳完

成授權。

◦ 受查詢機關(構)隨時會有增減，該等機關(構)所能提供之財產相關資料亦將視其配合狀

況及網路申報軟體限制等因素而有無法提供情事；且政風機構係基於「服務」之立場辦

理授權事項，故申報人仍應善盡查詢、溝通及檢查義務，確認申報資料正確無訛後提出

申報，始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規定。

◦ 正確申報方法建議：（1）辦理授權（2）逐筆查詢登載完整（3）對於授權資料或自行

查詢資料有疑慮時，除詢問各權管機關（構），建議先行列印留存申報內容所依據之來

源資料，俾供實質審查因差異而需提出說明時，可作為申報依據之佐證資料。

◦ 實質審核倘需要申報人配合說明，務請申報人詳實完整說明並提供佐證資料，俾利順遂

完成後續審查作業。



簡報完畢


